
南京虐猫事件引热议，待官方通报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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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8日，江苏南京某小区业主爆料引发社会广泛关注：小区内多只流浪猫遭残忍虐

杀，现场血迹斑斑。监控画面显示，一名男子以火腿肠引诱小猫靠近后，在公共车棚内

连续用力踩踏，致小猫挣扎死亡，随后该男子扬长而去。

业主核查监控发现，该男子系提前在小区踩点，随后集中对多只流浪猫实施虐杀，目前已确认4

只流浪猫遇害。

事件曝光后，小区物业回应称已报警，但暂未明确男子身份。据多方信息显示，涉事男子年龄约

十六七岁；另有当地知情人透露，其或仅被处以批评教育，但该处理结果尚未得到官方正式通报

确认。  

尽管结果尚未完全明朗，但“是否仅以批评教育处置”已成为公众热议焦点。有观点认为“当前缺

乏动物保护法，虐杀流浪猫无法可依”，也有人关注涉事男子约十六七岁的年龄，考虑到未成年

人行为矫治的特殊性。但无论从法律框架还是社会影响来看，此类公共场所的恶性行为，处置都

不应简单止步于批评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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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区车棚、楼道、绿化带等区域属于业主共用的公共场所，并非私人领域。在此类场所实施虐杀

动物行为，本质上已构成对公共秩序的扰乱，与是否流浪动物及涉事人员年龄无关。

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：有结伙斗殴、追逐拦截他人、强拿

硬要或者任意损毁、占用公私财物等行为之一，或实施“其他寻衅滋事行为”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

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重的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一千

元以下罚款。

对于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，若初次违反治安管理，可从轻或减轻处罚，但并非

必然免除拘留等惩戒措施。公安部对“其他寻衅滋事行为”的释义明确指出，其涵盖“在公共场所

实施的、违背公序良俗且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”。

虐杀动物的血腥场景，不仅导致途经居民（尤其是老人、儿童）产生心理不适，更引发业主集体

恐慌与议论，甚至影响居民正常出行，显然符合“扰乱公共秩序”的特征。  

聚焦“公共场所属性”：公共秩序不容破坏



即便是未成年人身份，也需在法律框架内平衡“教育挽救”与“惩戒警示”。若仅以批评教育替代必

要的法律规制，既难以修复被破坏的公共秩序，也不利于涉事者形成对法律与生命的敬畏。

以“寻衅滋事”规制公共场所虐杀动物行为并非理论推演，各地已出现多起依法处置的典型案例，

为类似事件处理提供了参照：

今年3月，一名男子在小区公共区域虐猫，面对劝阻居民时实施辱骂、推搡行为。柯城区信安

街道办事处通报显示，警方依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六条，以“扰乱公共场所秩序”对

该男子处以行政拘留。（案例来源：南方+客户端报道，转载自衢州柯城官方通报） 

多地案例佐证：

现有法律框架下可依法处置

1 浙江衢州柯城区案例



今年2月，男子李某在厦门前埔医院附近公共场所，使用自制尖锐工具伤害多只流浪猫，引发

路人围观不适。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通报称，其行为违反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相关规定，依

法对李某处以行政拘留。（案例来源：光明网转载厦门公安通报） 

2 厦门案例



上述案例中，警方均以“公共场所扰乱秩序”为核心作出处罚。反观南京此次事件，涉事者具有提

前踩点的预谋性，虐杀数量达4只，社会影响恶劣。即便涉事者为未成年人，也应在法律框架内

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处置措施，如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、结合心理矫治等，而非单一的批评教育。

不止步于批评教育：兼顾矫治与社会警示



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，“教育、感化、挽救”是基本原则，但这并不意味着“无原则轻纵”。尤其

是公共场所的恶性行为，处置结果既关系到涉事者的行为矫正，更承载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导向。

若此类预谋性虐杀行为仅以批评教育了结，易向公众传递“行为成本极低”的错误信号，难以形成

有效震慑。从行为矫治角度看，单纯批评教育也不足以让涉事者深刻认识到对公共秩序的破坏与

对生命的漠视，不利于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。

心理学研究表明，虐待动物往往是暴力倾向的早期表现，及时介入并采取包括法律惩戒、心理干

预在内的综合措施，才是对涉事者与社会公共安全负责任的做法。



目前，南京虐猫事件的涉事者身份细节与最终处理结果仍待官方正式通报。公众期待的并非“过

度惩戒”，而是“依法处置”。在考量未成年人特殊性的同时，不回避行为本身的违法性与社会危

害性，采取与情节匹配的处置措施。

这一事件的处理，不仅关乎4只猫的死亡，更关乎社会对公共秩序、生命敬畏的认知共识。期待

相关部门尽快公布权威信息，以严谨的法律适用与负责任的处置态度，回应公众关切，守住文明

社会的底线。

在类似事件中，“是流浪猫……没有动物保护法……”的说法颇为常见，但此类认知存

在明显偏差。试以假设情形为例：若事件中男子并非虐杀4只小区居民投喂喂养的猫，

而是用损毁他人置于门口的4双鞋，显然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；若其在小区车棚用刀扎

穿他人闲置自行车胎，即便物品价值不高，该行为既侵犯公民合法财产权，更关键的

是在公共场所实施破坏，已实质扰乱公共秩序，符合寻衅滋事行为的认定特征。然

而，当行为对象转为动物时，本应因其承载生命价值而受到更审慎的规制，现实中却

常以“无动物保护法”“系流浪猫”为由，淡化了行为本身的违法属性。这种法律适用层

面的差异，值得深入审视与反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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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助力流浪动物守护计划👆

期待官方明确结果，回应公众关切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BrJ-6M0cQ5zV0Cyh-5q1R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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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“月捐人计划”希望得到你的支持！  


